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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项目绩效自评表 



花为目绩效资金情况表（万元） 
序号 一雄*1 年初预算数（万元） 全年执行数（万元） 

1 年度资金急额健犷y 193 
193 

2 其中：财政拨款（万元） 193 
193 

3 其他资金（万元） 

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序号 目标 年度总体目标完成情况综述 

1
  

有效改善3个民族村基础设施， 

方便少数民族群众生产生活。 

有效改善清东陵片区10余个民族村基础设施，方便少数民族群众生 
产生活。 

。
乙
 

实现清东陵保护区内各民族共同

繁荣发展，共同团结进步。 
实现清东陵保护区内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共同团结进步。 

八
峨口
 

提升少数民族群众幸福指数，使

超过2825名少数民族群众收益。 
提升少数民族群众幸福指数，使超过5万名少数民族群众收益。 



项目绩效指标自评表 
序号 指标名称‘雹侧 质 卜 汤标值 全年实际值 度量单位 未完成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1 产出指标 	 、书梦亡 	一’ ’ 	少 之’刘 
2 数量指标 呀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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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成本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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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造价低于当地平均标准的比仑 ＞二 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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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效益指标 

9 社会效益指标 

10 ｝卉
  70 人 受益建档立卡贫益人口数）*＊人 

11 收益人口数量 、
、
一
 

 
2825 .50000 人 

12 可持续影响指标 

13 工程使用年限（妻＊＊年） >
-
 

 川
  

10-30 年 

14 满意度指标 

15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16 受益人口满意度 > 85 93 % 



唐山清东陵保护区管理委员会 

关于 2018 年度 193 万元中央少数民族发展 

资金的使用管理自评报告 

一、资金下达情况 

唐山市财政局（唐财行复【2018] 6 号）下达清东陵管

委会 193 万元，用于官房村 25 万元，平山寨村 20 万元，马

兰关一村 20 万元，裕大村 25 万元，裕小村 40 万元，新立

河北村 25 万元，西沟村 23 万元，果庄子村 15 万元。 

二、分配使用原则 

I 、中央、省、唐山市下达少数民族专项资金后，指定

拨付给少数民族村的专项资金经遵化市市民政局（民宗局） 

对少数民族发展资金项目验收合格把关后，全部分配给相应

的少数民族村；上级拨付的少数民族发展资金，由遵化市民

政局（民宗局）根据年度扶持少数民族发展工作重点和少数

民族发展资金项目储备库项目储备重点，确定少数民族发展

资金分配方案，经民政局党组会议研究决定后，报请币财政

局并联合财政部门分别向唐山币民宗局和省民宗厅申请项 

目资金备案。 

2、各民族村镇负责项目具体实施。不得随意改变资金

用途，确保资金妥全、有效的使用到指定项目。少数民族发

展资金项目招投标过程进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后由财政部

门、民政局（民宗局）、相关乡镇及项目单位共同参加。项

目完工后，实施项目的民族村组建少数民族资金项目档案， 



及时整理项目论证、项目审核、项目具体实施及资金使用情

况、项目实施结果和竣工验收报告等相关资料。民政局（民

宗局）审核无误后遵化市民政局提出拨付申请。 

3、分配到我单位的少数民族发展资金由遵化市民政局

按照少数民族发展资金使用管理规定，实施项目管理。做到

资金安排到项目、管理到项目、核算到项目。遵化市民政局 

（民宗局）开展项目的组织、论证、申报、审批、检查、验

收等工作。 

项目工程用途 

2018 年下拨到清东陵管委会的中央少数民族发展资金

共计 193 万元，项目用于：官房村村史馆筹备、古河坝、古

城墙保护；裕大村绿化美化、仿古民居改造等；裕小村文化

厂场、地面铺砖、美化亮化；果庄子村满族风情农家院引水；

平山寨村道路拓宽、护坡、村庄门楼等；马兰关一村环村马

兰河清淤、护坡等；东陵西沟村民族风情文化墙；新立河北

村葫芦峪段道路硬化一期。我们在以前管理使用经验基础上

加大监督管理力度。相关项目完工后，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

资金管理办法进行审核组卷、全款足额及时申请拨付，确保

资金使用安全。 

2018 年 11 月中旬全部完成划拨任务，而且完善了“中央

资金绩效目标考核表”和“专项资金四联签单”，加强项目监

管、确保安全高效。直至最后拨付到每个项目的施工方账户

为止。 

制度保障措施 



管好用好中央少数民族发展资金的使用效益，是进一步

做好脱贫攻坚工作的核心内容和重中之重。我们投入大量精

力，资金安全使用、规范管理程序、完善相关手续、健全档

案资料、避免闲置滞留、发挥最大效益。 

近年来，结合我市工作实际，制定下发了《遵化市关于

加强环京津少数民族特色村镇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遵政

办字【2017] 118 号），《遵化市少数民族发展资金管理使用办

法》（遵化市民政局【2017] 68 号），对资金的使用范围和分

配方式、下达和使用、绩效评价和监督检查进行了规范和明

确，从制度上进一步保障了资金的科学管理，合理使用。 

我单位结合遵化市民政局始终严格资金审批程序，按照 

《河北省少数民族发展资金管理办法》（冀财行「2015]20 号） 

《河北省少数民族地区补助费管理办法》（冀财行[2015]47 

号）规定执行，确保我市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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